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关于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卓郎智能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现对公司 2021

年度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我们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

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情况。我们同意《卓郎智能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

专项说明》。 

2.我们要求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对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内部

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高度重视，积极整改，杜绝未来再次发生此类问题的可能性，

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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